

芒办发〔2017〕67号


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禁止违规集资建房和团购
商品房的通知》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场，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中央、省、州属驻芒市各单位：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将《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禁止违规集资建房和团购商品房的通知》（德办通〔2017〕25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芒市委办公室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19日

德办通〔2017〕25号

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禁止违规集资建房和团购商品房的通知

各县市委、人民政府，州委和州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院校，中央、省属驻德宏各单位：

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城镇住房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建住房〔2006〕196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禁止以单位名义组织职工团体购买商品住房的通知》（云办通〔2011〕2号）等精神，经州委、州政府同意，现就全州单位集资建房、团购商品住房等行为提出如下要求。

一、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进行单位集资建设住房。任何单位不得新征用或购买土地集资建设住房；不得以建盖单位办公用房为名，征得土地后集资建设住房；不得将单位土地转卖给开发企业，变相集资建设住房；不准与下属企事业单位联合集资建设住房。对于独立工矿企业和住房困难户较多的企业，在符合规划前提下，经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利用自用土地集资建设住房，并纳入当地经济适用住房供应计划，其建设标准、供应对象、产权关系等均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禁止以单位名义组织违反市场规则的团购房行为。严禁单位出面以内部认购、内部登记、合作、借款、入股等形式“团购”商品房；严禁为任何单位团购住房审批建设用地；严禁在单位职工购房中搞各种名目的福利补贴和购房优惠；禁止单位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协调团购房规划条件、土地价格等有关事项。

三、各级发展改革、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国土资源部门，不得为违规集资建房、以单位名义组织的团购房项目办理立项、规划、用地、交易以及不动产登记等手续；税务部门不得为其提供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四、对已审批但未取得施工许可证集资建房的项目，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不得开工建设；已开工建设的项目，不符合参加集资建房条件的职工，取消其资格。对符合参加集资建房条件的，但住房面积不得超过《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的60平方米，超出部分按照当地市场价格购买；对单位违规向职工提供集资建房、团购商品住房补贴的，责令收回。

五、对违规集资建房、组织团购商品住房，以“委托代建、定向开发”等方式变相搞集资建房的单位，以及为违规集资建房、团购房开发以及变相集资建房的项目办理审批手续的部门，州、县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有关执法部门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并追究有关单位领导及责任人的责任。州、县市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有关部门，应就违规集资建房、组织团购商品房等行为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切实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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